附件4
水产养殖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
技术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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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做好预防管理
（一）关注气象信息。高度重视水产养殖产品越冬风险，增强应对温度骤降、大风寒潮、暴雪冰冻等极端恶劣天气灾害的防范意识，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预报信息，提前做好应急准备，出现灾情及时上报。
（二）检查加固养殖设施设备。加固池塘堤埂、虾蟹围栏、黄鳝网箱、养殖棚架等设施，检查投饵机、增氧机、发电机、加热保温等设备装置，防止恶劣天气导致漏电短路、断电缺氧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。大风雨雪天气，养殖渔船固定在岸边，停止水上作业。
（三）储备应急物资。适当储备应对灾害病害发生的预备物资，如采购适量合法的颗粒状化学增氧剂、底质消毒片剂和复合解毒有机酸溶液等，便于应对灾害发生导致的养殖水体严重缺氧及疾病多发情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采用过氧化钙粉、过氧化氢溶液等速效增氧剂的化学增氧方法对水质影响较大，不宜大量和长时间使用，只能作为短期急救措施，临时缓解水体缺氧情况。
二、池塘养殖
池塘养殖主要包括鱼类、虾蟹类和龟鳖类。
（一）检修设施设备：越冬前全面检查塘埂、进排水系统，加固薄弱环节。备足增氧机、发电机、抽水泵等应急设备，并定期维护保养。对老旧池塘进行清淤改造，改善底质环境。
（二）越冬准备：寒潮来临前3—5天加注新水，提高水位。水温降至10℃前（黄颡鱼等无鳞鱼在20℃前）完成并塘、分养等操作。储备充足的应急物资，包括饲料、增氧剂、消毒剂、消毒设备等。具备条件的养殖池塘可采取覆盖薄膜、投放水草、引进电厂余热水等保温措施，有效利用提升水体温度。连续晴好天气根据摄食情况进行适当投喂，增强水产养殖动物体质。
（三）苗种放养：放养前做好池塘清整和消毒。苗种优先从省级及以上水产原良种场选购，要求体表无损伤、规格整齐、活力强，经检测不携带特定病原。根据不同品种的生物学和环境适应特性，在水温适宜时进行苗种放养，避免因密度过高引发胁迫性疾病。
（四）合理投喂：池塘养殖鱼类不宜过早停喂饲料，应把握适时适量原则。冬季随池塘水温逐步降低，结合水产动物摄食情况，减少投喂量和投喂频次；水温下降到8℃以下，逐步停止投喂；春季水温回升到15℃以上开始投喂，视情况增加投喂量和投喂频次。要选择优质饲料，在天气晴好、气温较高的中午投喂，以维持鱼体体质，增强其耐寒和抗病能力，提高越冬期及开春养殖成活率。
（五）水质管理：不同养殖品种实行差异化水质管理。鱼类养殖池塘保持水深2 m以上，定期监测养殖水体溶氧、pH值、氨氮、亚硝酸盐等指标，确保溶氧不低于4 mg/L，pH值7.0—8.5，氨氮低于0.3 mg/L，透明度控制在30—40 cm。定期评估水体浮游植物生物量，对于营养盐不足、浮游植物少、透明度较大的池塘，可适当泼洒生物肥培育浮游植物；青虾和小龙虾池塘水位加深到1.2 m以上，河蟹池塘保持1.5 m以上，适量投放人工隐蔽物。定期巡查水草生长情况，及时清理腐败水草。加强水质监测，保持溶氧5 mg/L以上，氨氮低于0.2 mg/L。龟鳖类池塘保留一定比例的浅水区域，且保持水位水质稳定，避免人为惊扰，保障龟鳖类顺利越冬。
（六）日常管理：鱼类越冬前并塘拉网时，动作要精细，避免因体表受伤在越冬期感染疾病而死亡。加强日常巡塘，密切观察水产养殖动物活动及池塘水位变化，发现异常及时处置。水面出现冰封时，迅速破冰增氧，在冰层薄弱处凿通若干个通气孔并搅动水体，保证水体与空气接触，防止再次结冰，有条件的可进行冰下增氧。建立值班制度，坚持早晚巡查养殖设施，检查增氧机、发电机、抽水泵、电箱等设备运行状态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转。
三、设施渔业
设施渔业有温室大棚、工厂化、集装箱和陆基圆池等模式，主要养殖对象是鱼类和龟鳖类。
（一）设施设备维护：各类设施结合自身特点，重点做好结构、保温、循环、电力等系统的维护与风险防范。温室大棚确保保温与覆盖材料完整，及时修补破损，注意通风管理，加强温度调控，防止水温剧烈波动。工厂化与集装箱养殖定期巡检循环水处理、增氧、温控及过滤系统，保障其持续稳定运行。陆基圆池加强池体结构与保温层检查，维持良好水体循环，及时进行底部排污。所有养殖模式均须配备应急发电设备，定期调试，严防停电事故，确保冬春季节养殖系统稳定运行。
（二）苗种放养：根据水产品养殖产能及市场行情预判，合理确定养殖品种和养殖周期。放养前做好养殖区消毒工作，苗种要体表无损伤、活力强且经检测不携带特定病原。建议在蓄水池暂存，经检测后放入养殖区。苗种放养前适时调水，减少苗种应激反应。进池后可泼洒维生素类、五倍子等中草药，增强鱼体体质。
（三）密度控制：根据养殖设施与尾水处理系统的负荷能力，合理确定养殖密度。商品鱼产出密度宜控制在30—50 kg/m3，商品龟鳖产出密度宜控制在20—40 kg/m3。
（四）合理投喂：根据养殖设施条件实行差异化投喂。具备控温条件的，将水温调控在养殖对象适宜范围，按照最佳投喂量正常投喂，并可在饲料中均衡添加合法合规的维生素、免疫多糖等营养物质，增强免疫力，发挥设施优势。不具备控温条件的，投喂管理与水温同步变化，冬季随水温降低逐步减少投喂量与频次，春季随水温回升逐步增加；选用优质饲料，抓住天气晴好、气温较高的午间适时少量投喂，维持养殖动物体质，增强耐寒与抗病能力。
（五）水质管理：设施渔业养殖密度较高，易导致水质波动与恶化。建议有条件的养殖主体配置水质在线监测与报警设备，对水温、溶氧、pH值、氨氮、亚硝酸盐等关键指标实施实时监控。一旦发现数据异常，及时采取换水、增氧或投放微生物制剂等调控措施，确保水体溶氧不低于7 mg/L，pH值7.0—8.5，透明度40—50 cm，氨氮低于0.2 mg/L，亚硝酸盐低于0.1 mg/L。所有养殖尾水经处理并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。
（六）日常管理：日常管理以预防为主，做到精细规范。根据养殖设施条件与鱼种规格，合理控制放养密度，避免过度拥挤。定期对养殖池体、管道及相关工具进行彻底消毒，严防病原滋生与传播。加强日常巡检，及时清除池内尖锐杂物，防止养殖动物体表损伤。捕捞、转池及运输过程中操作轻缓，避免拉网挤压，运输前做好抗应激处理并保障溶氧充足。加强病害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，杜绝养殖动物带病越冬。
四、水生动物疾病防控
（一）主动预防
1.鱼类：坚持规范巡塘，每日观察记录水位、水色变化与鱼类活动情况，重点排查离群独游、体色异常个体，发现后及时检查并采取针对性措施。定期监测水质，掌握关键指标，一旦发现异常迅速采取改善措施，避免对鱼类健康造成危害。越冬期间注意维持水体适宜肥度与透明度，确保鱼类能够摄食天然饵料生物，维持良好体质。着力防范低温与极端天气影响，于晴好天气午间适量补水、提高水位，预防因水位过低引发缺氧与冻伤。严寒来临前提前落实防灾措施，对已冰封水面及时破冰增氧。
2.虾蟹类：合理调控存塘密度，通过适时捕捞、销售或并塘等方式转移已达商品规格个体，确保存塘量处于适宜范围，保障虾蟹充足的生存空间。投喂管理依据天气、水温及摄食状态动态调整，坚持适量投喂，将饲料投喂量控制在虾蟹类摄食需求的80%—90%，以减少残饵、提高饲料利用率。加强水体溶氧监测，当溶氧低于4 mg/L时，及时开启增氧设备，将水质维持在适宜虾蟹生长的状态。
3.龟鳖类：对于池塘养殖模式，龟鳖类处于冬眠状态，重点是维持水位和水质稳定，避免人为干扰。对于具备控温条件的设施养殖，应将水体温度稳定在龟鳖最适生长范围，并运用微生物制剂调节和改善水质，同时可在配合饲料中适量添加黄芪多糖等合规中草药制剂，以增强机体免疫力，有效预防病害发生。
（二）精准防治
1.鱼类：冬季鱼类病害防控主要围绕保障溶氧、防止冻伤及控制因体表损伤引发的继发感染和寄生虫病展开。溶氧是决定越冬安全的首要因素，通过维持适宜藻相、合理控制密度与水位进行预防，一旦出现缺氧征兆，立即采取增氧、注水或投放化学增氧剂等方式应急。池塘水位保持在1.5 m以上预防鱼体冻伤。
所有养殖操作均应避免造成鱼体机械损伤，同时严防冻伤与气泡病导致体表破损，以此切断赤皮病、水霉病等细菌性、真菌性疾病的传播途径。一旦发病，应及时检测水质、精准诊断，并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。近年实践表明，大剂量泼洒消毒剂不仅效果不佳，刺激性更强，甚至可能导致鱼类应激死亡。因此建议加强水质和底质管理，同时可投喂免疫增强剂以提升鱼体体质。
对于锚头鳋、小瓜虫等体外寄生虫病，可选用《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5年1、2号》所列国标渔药，按说明书推荐剂量下限全池泼洒，病情严重时间隔1天重复一次，用药后须密切观察并预防缺氧。
2.虾蟹类：重点防控白斑综合征、十足目虹彩病毒病、虾肝肠胞虫病及河蟹“牛奶”病等。针对小龙虾，冬季还需特别注意防范纤毛虫病、细菌性肠炎等常见疾病，坚持“防重于治”，从源头把控，对虾苗实施检测，确保不携带上述病原。加强水质监测，确保土池底层溶氧不低于4.5 mg/L，集约化养殖模式不低于5.5 mg/L；pH值7.5—8.8，氨氮低于0.3 mg/L。可通过增强机械增氧、合理使用化学增氧剂等方式改善池底溶氧与水环境质量。
河蟹“牛奶”病由二尖梅奇酵母引起。放苗前对蟹苗进行检测，选用无特定病原蟹苗。越冬期间合理控制密度，建议扣蟹暂养密度不超过350 kg/亩。暂养及养殖过程中维持水质良好，溶氧保持在4 mg/L以上，氨氮低于0.3 mg/L。越冬前清除池底淤泥，养殖前以含氯石灰（水产用）对池塘进行消毒。推荐使用配合饲料，避免投喂易携带病原的野杂鱼虾，以降低病害传播风险。
3.龟鳖类：龟鳖类冬季病害总体较少，但设施养殖条件下仍需注意观察并防范细菌性感染，如肠炎病、腐皮病等。一旦发现病兆及时隔离，并优先采用水质调控与环境改良措施。
（三）规范用药
冬春季养殖要严格落实规范用药要求，切实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。水产品上市前，要进行药物残留检测，对检测不合格的严禁上市销售，检测合格的由养殖主体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后方可上市。养殖过程中，要严格执行《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5年1、2号》规定，不使用假劣兽药、人用药、原料药及无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所谓“非药品”“动保产品”等未批准药品，不轻信药物宣传盲目用药，不滥用抗生素和超剂量使用兽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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